
澎湖縣辦理 112 年度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近年來社會快速變遷，已婚婦女投入勞動市場人口擴增，衝

擊著傳統家庭結構與家庭功能，對於兒童課後照顧需求日益殷

切，一般家庭可依家庭經濟許可範圍內，進入市場選擇合適之兒

童課後照顧管道，解決兒童課後照顧問題；而低收入戶家庭或功

能較為薄弱之家庭，往往因家庭經濟拮据，或其他家庭因素，無

法讓兒童接受良好之課後照顧服務，對於兒童放學後至父母返家

期間，易使兒童陷入危險環境及情境中；另以家庭生態而言，為

顧及兒童課業及安全，父母之一方需留置家中照顧兒童，此相對

減少該家庭的勞動人口及收入，家庭經濟難以脫離貧窮，獲得改

善；因此，為協助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解決兒童課後照顧問題，

減輕家庭負擔，特規劃辦理本計畫。 

壹、目的：提供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資源，減

輕家庭照顧者負擔及經濟壓力。 

貳、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參、計畫期程：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肆、計畫內容： 

一、實施對象： 

（一）設籍本縣及就讀本縣國小一至二年級兒童，父母雙親或單

親具監護權或主要照顧者一方，因就業、參加職業訓練或

領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兒童需於課後安排課後照顧

服務，並有以下情形之一者： 

1.具本縣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資格者。 

2.符合領取本縣困苦失依兒童少年生活扶助資格者。 

（二）本府開案輔導之兒童保護個案或脆弱家庭內之 12 歲以下兒

童。 



二、辦理方式： 

（一）由本府調查有意願提供本項服務之立案課後照顧中心，並

委託中心於核定收托人數內，收托符合資格之兒童，每收

托一名，本府支付該班新臺幣 3,000 元課後照顧費用，課

後照顧中心不得再另外對兒童家長收費。 

（二）符合服務對象之兒童，以家長為申請人並填列申請表（如

表一），並檢附全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兒童在

學證明、家長就業證明文件（如表二、三），及其他審核

相關所需證明文件（如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職業

訓練證明、身心障礙證明等），經核定資格後，每月發給

每名兒童課後照顧券一張。 

（三）本府開案輔導之兒童保護個案或脆弱家庭個案，須由兒

童、兒童家長、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之個案服務單位提出

申請。 

（四）每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者，自當月起核定資格，於每月 15

日以後提出申請者，則自次月起核定資格，並以備齊文件

日為申請日。 

（五）課後照顧服務券由本府按季核發予申請人或申請單位，一

次核發三個月，每位兒童每月限用一張，兒童家長憑券可

逕選擇合適之一立案課後照顧中心接受課後照顧服務，課

後照顧中心應審核兒童身份與所持課後照顧券無誤後，憑

券收托，並提供與一般生相同之課後照顧服務內容及時

數。 

（六）每位兒童每月出席日數應逹二分之一，已達出席日數者，

課後照顧中心始得向本府申請費用補助，並應於每月 25

日前造冊，及檢附收托兒童課後照顧券正本、兒童出席紀

錄表、領據資料，函送本府辦理審核及撥款。 

（七）本計畫服務對象資格，本府應每年審查一次。 



伍、預期效益 

（一）提供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減輕家庭負擔。 

（二）結合民間單位投入兒童福利服務之輸送。 

陸、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元） 預算（元） 備註 

課後照顧費用 38 人次 3,000 114,000 

 

雜支 1 年 1,200 1,200 

印刷費、文具紙張及郵

電費及其他方案必要

支出 

合計 115,200 

 

柒、經費來源：本府 112 年度公益彩劵盈餘-社會福利業務-老人

婦女兒少身障等福利服務-業務費-一般事務費-辦理弱勢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項下支應。 

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表一】澎湖縣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兒
童
姓
名 

 

兒
童
出
生
年
月
日 

 

兒
童
身
份
證
字
號 

 
兒
童
就
讀
學
校
名
稱
及
年
級 

學校 

年級 

   學校 

年級 

   學校 

年級 

兒
童
家
長 

 與
兒
童
關
係 

□父 □母 
□法定監護人 
□主要照顧者 

身
份
證
字
號 

 家
長
就
業
情
形 

□就業中 
□參加職業訓練 
□領有中度以上身心
障礙證明 

 
□父 □母 
□法定監護人 
□主要照顧者 

 

□就業中 
□參加職業訓練 
□領有中度以上身心
障礙證明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身份別 
一 

□低收入戶家庭兒童 

□中低收入戶家庭兒童 

□符合領取本縣困苦失依兒童生活扶助資格者 

                         申請人簽名： 

身份別 
二 

□本府開案輔導之 12歲以下兒童保護個案 

□本府開案輔導之脆弱家庭內之 12歲以下兒童 

服務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單位地址：                                                

主責社工核章：                督導核章：                服務單位章： 

檢附 
文件 

（已附文件

請勾選） 

□申請表   □全戶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家長就業證明文件  □家長參加職業訓練證明文件  □家長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兒童家庭低收入戶證明      □兒童家庭中低收入戶證明 

□符合領取困苦失依兒童生活扶助資格證明 

□其他文件 (如：重大傷病證明等) 

審核結果： 
□符合：核發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券(自_____年____月至____月止） 

核發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券(自_____年____月至____月止） 
核發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券(自_____年____月至____月止） 

□不符合 

承辦員：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表二】 

澎湖縣政府辦理受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無一定僱主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切結書 

 

本人               為申請澎湖縣政府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補助，因本人為自營作業者        ，特具結本人目前就業情形 

              無一定之僱主者 

如下，併附相關證明資料，如有不實，本人願負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

等法律責任，並繳回補助款。 

 

工作單位名稱或

工作內容 
 

工作處所或地址  

營業證記 

統一編號 
 

任職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迄今 

計薪方式 
按時計薪 按日計薪 按月計薪 以件計酬 

其他：                             (請說明)  

此  致 

澎湖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二】 

澎湖縣政府辦理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無一定僱主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證明資料 

 

資料粘貼 

(如最近 3 個月內之薪資單、薪資袋影本、金融機構存簿

內頁薪資匯款資料影本、勞動部出具之勞保資料清單、

或工作場所及工作實景照片等…資料) 

 



【表三】 

澎湖縣政府辦理受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在職證明 

本人               為申請澎湖縣政府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補

助，特具結本人目前就業情形如下，併附相關證明資料，如有不實，

本人願負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法律責任，並繳回補助款。 

工作單位名稱  

工作內容  

工作處所或地址  

營業登記 

統一編號 
 

任職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迄今 

計薪方式 
按時計薪 按日計薪 按月計薪 以件計酬 

其他：                             (請說明)  

此  致 

澎湖縣政府  

 

負責人簽（章）： 

公司地址： 

公司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三】 

澎湖縣政府辦理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就業證明資料 

 

資料粘貼 

(如最近 3 個月內之薪資單、薪資袋影本、金融機構存簿

內頁薪資匯款資料影本、勞保局出具勞保資料清單、或

工作場所及工作實景照片等…資料) 

 


